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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料 文 件  

 
 

立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 
香 港 海 事 博 物 館  

 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載 述 當 局 與 香 港 海 事 博 物 館 (海 事 博 物 館 )的 討

論 進 展 ， 供 委 員 參 閱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.   立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(事 務 委 員 會 )於 二 零 零 八 年

一 月 十 一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就 議 程 項 目 “ 私 營 博 物 館 的 未 來

發 展 － 香 港 海 事 博 物 館 ” ( 立 法 會 文 件 第 CB(2)746/07-
08(01 ) 號 ) 討 論 海 事 博 物 館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月 向 當 局 提 交

的 建 議 書 。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普 遍 表 示 支 持 海 事 博 物 館 要

求 當 局 支 持 該 館 繼 續 發 展 ， 並 且 要 求 當 局 積 極 考 慮 有 關

建 議 。 具 體 來 說 ， 海 事 博 物 館 建 議 ：  

 

(a)  待 海 事 博 物 館 與 領 匯 公 司 的 現 有 租 約 於 二 零

一 零 年 屆 滿 時 ， 把 該 館 遷 往 中 環 八 號 碼 頭 ( 八

號 碼 頭 )；  
 
(b)  以 免 租 或 象 徵 式 租 金 訂 立 租 約 ， 租 期 為 50

年 ； 以 及  
 
(c )  獲 財 政 資 助 ， 以 支 付 搬 遷 、 裝 修 及 營 運 新 博

物 館 的 開 支 。  
 

 

3 .   當 局 在 會 議 上 答 允 於 數 個 月 內 提 交 文 件 ， 匯 報 與

海 事 博 物 館 的 討 論 進 展 。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於 四 月 十 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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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函 當 局 ， 轉 述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希 望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八 年

四 月 底 或 之 前 提 交 進 度 報 告 。 我 們 現 將 自 本 年 一 月 事 務

委 員 會 舉 行 會 議 後 ， 關 於 海 事 博 物 館 建 議 的 進 展 ， 載 於

下 文 各 段 。  

 

 

進 展  
 

4.   政 府 的 有 關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與 海

事 博 物 館 舉 行 工 作 會 議 ， 詳 細 討 論 海 事 博 物 館 在 二 零 零

七 年 十 月 提 交 的 建 議 書 。 雙 方 就 該 建 議 書 的 多 個 議 題 或

關 注 事 項 交 換 意 見 ， 包 括 建 議 使 用 八 號 碼 頭 涉 及 的 規 劃

考 慮 因 素 、 日 後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 場 館 的 責 任 問 題 ， 以 及

建 議 的 租 賃 條 款 和 所 要 求 的 財 政 資 助 形 式 。 海 事 博 物 館

考 慮 過 政 府 代 表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後 ， 同 意 進 一 步 補 充 其 建

議 ， 向 當 局 提 交 建 設 成 本 的 分 項 細 目 、 附 連 財 務 預 算 的

業 務 計 劃 ， 以 及 有 助 當 局 考 慮 的 其 他 資 料 。  

 

5.   海 事 博 物 館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向 當 局 提 交 名 為

“Shif t ing  Berth” 的 修 訂 建 議 書 。 民 政 事 務 局 把 該 修 訂 建

議 書 送 交 政 府 的 相 關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傳 閱 ， 以 從 不 同 角 度

提 供 意 見 。 為 推 展 該 計 劃 ， 我 們 亦 不 時 透 過 會 面 及 電 子

郵 件 向 海 事 博 物 館 表 達 我 們 的 意 見 。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，

海 事 博 物 館 向 當 局 提 交 另 一 份 補 充 意 見 書 ， 就 擴 展 、 搬

遷 和 在 日 後 營 運 博 物 館 的 經 費 ， 提 出 可 供 考 慮 的 財 務 安

排 。 我 們 現 正 諮 詢 有 關 各 方 的 意 見 ， 研 究 建 議 的 財 務 模

式 。  

 

6.   政 府 早 前 曾 招 標 承 租 三 幅 位 於 八 號 碼 頭 的 商 用 地

帶 ， 有 關 招 標 已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底 取 消 。  

 

7.   海 事 博 物 館 告 知 我 們 ， 該 館 同 時 向 其 他 撥 款 組 織

申 請 財 務 支 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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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來 路 向  

 

8.   我 們 現 正 研 究 海 事 博 物 館 的 意 見 書 ， 並 會 繼 續 與

博 物 館 緊 密 合 作 ， 尋 求 推 展 有 關 計 劃 的 最 佳 方 法 。 我 們

顧 及 到 海 事 博 物 館 目 前 與 領 匯 公 司 的 租 約 將 於 二 零 一 零

年 屆 滿 ， 並 需 要 時 間 準 備 搬 遷 和 裝 修 場 館 ， 故 此 ， 我 們

希 望 可 盡 快 與 該 館 制 訂 一 個 可 行 的 方 案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民 政 事 務 局  

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 
 


